
受文者：新北市政府教育局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年7月1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三)字第10601017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「教育部數位機會中心申請設置說明」乙份，惠請轉

知有意願之立案單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為配合行政院縮減數位落差政策，依據行政院國家資訊通

信發展推動小組(NICI)「公平數位機會組--創造公平數位

機會」項下之「普及偏鄉數位應用計畫」(105-108年)，本

部負責規劃執行「偏鄉數位應用推動計畫」，於數位發展

較慢的3、4、5級鄉鎮區設置「數位機會中心」(以下簡稱

DOC)。

二、DOC的設立將結合公私部門與社區民眾的力量共同執行，除

提供當地民眾數位學習與數位近用的場域，也期望透過DOC

的設置提升民眾公民參與、進行數位行銷、線上自我學習，

以滿足生活上數位使用的需求，進而豐富生活應用。

三、DOC申請設置說明相關資料請至「偏鄉數位應用推動計畫網

站」(https://itaiwan.moe.gov.tw）下載，有意願申請之

單位請詳讀內容，並於106年8月31日前完成申請文件之上

傳及107年DOC營運計畫書之撰寫。申請文件未完備者，將

由本部通知申請單位於3日內補件，逾期未補件者，逕行退

件。營運計畫書之規劃請參考107年DOC營運計畫書提報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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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
地 址：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
傳 真：(02)2737-7043
聯絡人：游淑卿
電 話：(02)7712-9072



明，撰寫細節可與縣市政府或輔導團隊討論。

四、申請設置文件經本部初審後，視需要由本部、縣市政府、

輔導團隊及學者、專家組成實地訪視小組，惠請相關單位

併同出席。

正本：新北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、苗栗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
林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蓮縣政府、宜蘭縣政府、
澎湖縣政府、金門縣政府、連江縣政府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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